
 
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

 
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合辦 

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2025 
 

 領隊須知  
 

(一) 比賽日期、地點及報到安排： 

比賽日期 出場次序 比賽時間(參考) 報到時間 比賽地點 

15/12/2025 

(一) 

(A)小學組 (A)01-06 1045  

 

 

 

至 

1115 1000  

 

 

 

元朗劇院 

演藝廳 

 

報到處 

元朗劇院 

後台入口 

(由正門右側停

車場直入) 

(A)07-13 1115 1200 1030 

(A)14-20 1200 1245 1115 

(B)21-27 1430 1515 1345 

(B)28-34 1515 1600 1430 

(B)35-41 1600 1645 1515 

(B)42-48 1645 1730 1600 

(C)中學組 (C)01-08 1930 2020 1845 

(C)09-16 2020 2110 1935 

(C)17-23 2110 2155 2025 

(C)24-30 2155 2240 2110 

16/12/2025 

(二) 

(B)幼稚園組 (D)01-06 1000  

 

 

 

 

至 

1045 0915 

(D)07-13 1045 1130 1000 

(D)14-19 1130 1215 1045 

(D)20-26 1215 1300 1130 

(E)27-32 1430 1515 1345 

(E)33-38 1515 1600 1430 

(E)39-44 1600 1645 1515 

(E)45-50 1645 1730 1600 

 

備註： (i) 因化妝間空間有限，切勿過早報到，請依照所編定的時間向報到處的工作人員報到。 

 (ii) 為使比賽運作暢順，每隊參賽隊伍只可以有最多 5 名工作人員協助。其他人士一律嚴

禁進入後台範圍，以免影響後台運作。 

 (iii) 賽事項目時間只供參考，主辦單位可隨時更改比賽時間。 

 (iv) 凡逾時報到的隊伍，賽會一律安排於當場最後一隊。 

 (v) 如隊伍使用房間時，造成損毀或污穢，必須負責房間清潔費用。 

 (vi) 隊伍報到後, 必須派學校負責人員到後台確認舞蹈音樂。 

   

 

 

 

 

 



 
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合辦 

(二) 比賽場地圖 (舞台面積：13 米長 x 14 米深)： 
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幕        

  觀     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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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眾  判   眾 

台    席    

  席     席 

           幕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備註：  

1. 為免影響比賽節奏，各隊伍必須依照工作人員指示的路線進出舞台。 

2. 所有隊伍一律不得自行於舞台地面上張貼任何標記。 

3. 參賽隊伍不可懸吊任何物品作舞台背景，亦不可於舞台上遺下任何物品。 

4. 所有設置台前的大型道具都必須預先向大會提出申請，否則，該道具可能會被拒絕設置。 

5. 比賽恕不接受參賽學校懸掛或擺放任何過份大型道具作為舞台背景，元朗劇院擁有最終決定

權，不得異議。 

 

(三) 比賽報到處入口位置圖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六十六座位或以下的巴士或車輛均可進入元朗劇院停車場，只可以上落用途，不可停留。 

 

(四) 化妝間編排將於報到時通知各隊伍，請於指定的化妝間等候出場，因房間有限，隊伍或有可能

會共用房間，大會不會提供貯物櫃鑰匙，請小心自行保管個人物品；如有遺失，大會恕不負

責。 

(五) 本屆賽事不設綵排及謝幕。此外，出賽程序表一經編定，恕不接受更改。 

(六) 請各參賽隊伍保持場地清潔，不要阻塞通道及遵守場地的使用規則。 

 

報到處

入口 

停車場 

儲物室 

更亭 

報到處 

元朗劇院門口

口 

元 朗 體 育 路 

往後台及化妝間 

元朗游泳池 元朗區體育會 



《各領隊請保留此「領隊須知」，直至比賽完畢，謝謝！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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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參賽隊伍必需委派一位工作人員到後台負責音樂、燈光及場地配合的提示。 

(八) 評分標準： 

獎  項 評分標準 

金 獎 85 分或以上 

銀 獎 79 至 84 分 

銅 獎 78 分或以下 

(九) 如有隊伍擺放過份大型道具請盡快完成佈置，以免影響其他隊伍進場。 

(十) 每節比賽完畢後，司儀會隨後宣佈該組別學校所獲得之金、銀、銅獎。 

(十一) 比賽完成後，各得獎學校請於 2026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到元朗大會堂 2 樓 201 室辦事處領取

獎座及評語紙。學校亦可申請郵寄服務，費用$150，截止日期 2026 年 3 月 29 日。 逾期未有領

取之學校，本會不作另行通知，一律銷毀處理。 

(十二) 比賽完成後, 學校如有需要, 可申請學生個人獎座製作服務,每個獎座費用$350, 截止日期 2026

年 3 月 29 日 

(十三) 比賽日須憑票對號入座，少量入場券將於 2025 年 12 月 2 日起在元朗劇院詢問處及合辦機構

(元朗大會堂及元朗區文藝協進會)免費派發，先到先得，每人 2 張, 派完即止。 

(十四) 比賽進行中，除特許工作人員外，不能在場內攝影、錄音、錄影或飲食。 

(十五) 比賽恕不接受參賽學校懸掛或擺放任何過份大型道具作為舞台背景，有關移動布景尺寸請參考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演藝場館作業備考-可移動的佈景的穩固比例，場地擁有最終決定權，不得

異議。各隊伍小心擺放道具，如遇有隊伍擺放道具時導致場地任何損毀，元朗劇院會保留追討

賠償一切有關損失的權利。 

(十六) 本議決如有未盡善處，大會有權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。 

 


